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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年度业绩预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1）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2）公司股

票因《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9.3.2条规定的情形，已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

2、2023年度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业务逐步恢复。 公司预计2023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5,190.00万元到7,15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03.02%到

104.17%。

公司预计2023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010.00万元到7,00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

相比将减少96.86%到95.62%，主要原因系：2022年12月底公司完成重整，致使2022年度实现大额债务

重组收益，本期公司债务重组收益同比大幅减少。

3、公司于2023年12月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

事先告知书》（[2023]20号，以下简称“《告知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9日披露的《关

于收到〈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81）。后续如根据行政处罚决

定书认定的事实，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

可能面临的退市风险，谨慎投资。

4、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2024年1月17日涨停，股票交易价格波动较大，成交量及换手率都大幅增

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3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010.00万元到7,

0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96.86%到95.62%，主要原因系2022年12月底公司完成重整，致使

2022年度实现大额债务重组收益，本期公司债务重组收益同比大幅减少。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3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为5,190.00万元到7,15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03.02%到104.17%，主要原因系公司重整完

成后经营情况得到有效改善，财务费用和期间费用等大幅降低。

2、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3年年度营业收入为57,000.00万元到69,000.00万元，扣除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56,720.00万元到68,720.00万

元。

3、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3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72,400.00万元到

173,900.00万元。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9,711.35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171,622.49万元。

（二）每股收益：1.65元。

（三）营业收入：66,855.62万元。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

业收入：66,409.28万元。

（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66,978.13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公司2023年营业收入基本保持稳定，营业毛利率则实现提升。债务重整后，公司信用逐步修复，在建

工程项目有序推进；运营项目通过成本的精细化、集约化管理，有效降低了综合成本，实现了提质增效；

公司各类诉讼、中介服务费等期间费用也进一步降低。

为提升经济效益，打造二次增长曲线，公司积极推进各类业务的发展，同时，进一步优化和压减固定

支出，各类相关费用得到有效降低，实现了开源节流的合理平衡。

（二）财务费用影响

随着公司债务重整的完成，债务风险得以化解，有息负债规模降低，减轻了公司的偿债压力，显著降

低了财务成本。 2023年度公司计提的利息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约3.4亿元，降幅约70%，有效降低了公司

的债务负担。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一）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3年

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说明

公司于2023年12月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

先告知书》（[2023]20号），公司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从12月11日起，股票叠加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叠加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3-083）。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认定公司通过多种方式虚增或虚减营业收入、利润，导致2017

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公司2020年及2021年资产负债表虚假记

载金额合计1,954,795,259.94元，且占该2年披露的年度期末净资产合计金额的138.06%，公司虚假记

载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虚假记载金额大、占比高，严重损害证券市场秩序，公司上述情形可

能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5.1条第（一）项、第9.5.2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

形，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如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

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正式处罚决定，公司将全力配合中国证监

会的相关工作，并积极行使听证或进行陈述、申辩等合法权利，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权益，最终结果以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正式处罚决定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17日

信息披露

202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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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仲裁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收到仲裁通知；

2、公司所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3、涉案金额：

（1）申请人提出无需向被申请人支付补偿款285,603,131元；

注：申请人在《仲裁申请书》中认为，大津重工2018年至2022年期间实现的净利润金

额为17,626.45万元，如《购买资产协议》与《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正常履行，补偿款

金额为285,603,131元（净利润承诺数52,733万元-补偿测算期间内大津重工累计实现的

实际净利润数17,626.45万元)/净利润承诺数×标的资产本次交易总价格42,900万元（佳

船企业原持有大津重工55%股份））。

（2）要求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800,000元；

（3）要求被申请人承担全部仲裁费用。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无法估计对公司的最终影响。

近日，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防务” 或“公司” ）收到

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通知【上国仲(2024)第52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一）受理机构：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二）仲裁当事人：

申请人一：上海佳船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船企业” ）

申请人二：刘楠

被申请人：公司

（三）案件背景

2017年12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以

及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100%股权

暨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上海佳船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佳船企

业” ）、深圳市创东方长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东方长腾” ）签订《天海融

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佳船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创东方长腾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之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 ），三方一致同意，公司

以现金方式购买佳船企业和创东方长腾合计持有的大津重工100%股权，交易价格为7.8亿

元人民币。

同日，公司与佳船企业及其实际控制人刘楠先生签署了《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与上海佳船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刘楠之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

“《盈利补偿协议》” ）。 佳船企业及刘楠先生同意对大津重工2018年至2022年共计五个

会计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数进行承诺； 佳船企业及刘楠先生承诺大津重工2018年

至2022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为7,000万元、9,330万元、11,956万元、12,104万元

和12,343万元,�如大津重工截至2022年期末实现的经审计的补偿测算期间累计净利润存

在低于52,733万元的情况,�佳船企业及刘楠先生将按照另行签署的相关盈利补偿协议的

约定对天海防务予以补偿。

《购买资产协议》与《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签署后，佳船企业、创东方长腾已经

分别将所持有的大津重工的55%、45%股权转让给天海防务，天海防务已经于2017年12月

28日登记为大津重工的全资股东。

由于申请人认为天海防务存在违反协议约定、天海防务自身债务问题影响大津重工正

常经营、刘楠丧失天海防务、大津重工控制权及不可抗力等多种不可归责于申请人的原因，

申请人认为虽然大津重工补偿测算期间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但申请人无需履行《购买

资产协议》第六条、《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第三条约定的补偿义务。

（四）仲裁请求

1、裁决申请人无需履行《购买资产协议》第六条、《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第三

条约定的补偿义务，无需向被申请人支付补偿款285,603,131元；

2、裁决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800,000元；

3、裁决被申请人承担全部仲裁费用。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仲裁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1、2024年1月11日，公司以刘楠先生、佳船企业为被申请人向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就大

津重工《盈利补偿协议》项下关于支付业绩承诺现金补偿金额73,079.94万元及相关利息

事项提起仲裁申请。 截至目前该仲裁案件尚未受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3日

披露的 《关于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业绩承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2）。

2、本次仲裁事项尚未开庭审理，仲裁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暂时无法判断本次仲

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3、公司将根据本次仲裁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四、其他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仲裁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监管规则的要求，严格履行持续信息

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仲裁通知》；

2、《仲裁申请书》。

特此公告。

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十七日


